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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1年 2月 2日，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接到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陆永华先生家属的通知，陆永华先生接到留置通知,

正在协助监察机关配合相关调查事项。公司对该事项进行核查,陆永华先生可以

与管理层保持联系，并依程序参与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及相关经营管理的决策。目

前，公司未能知悉该事项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系。 

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。在陆永华先生外出期间，公司股

东大会、董事会将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规范运作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公司高管团队

负责，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管理造成重大影响。公司及子公司各项业务

稳步推进，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，公司证券部负责信息披露工作，并将

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刊登

的有关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

2021 年 2 月 2 日 


